
教務處【LC02】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LC02 

項目名稱 選課作業 

承辦單位 教務處課務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依「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及院、

所、系相關選課規定辦理選課。各選課時段實施原則如下： 

(一)網路初選：應於開學前辦理，為期一週。 

(二)加退選：自開學日起一週內辦理，加退選期間學生每天皆可上

網加選與退選。 

(三)線上餘額加選、上修人工加選及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自加退

選結束後，一週內辦理。 

1.線上餘額加選：課程尚有餘額，學生可自行再次上網加選，

第二天起每天公告前一天的加選結果。原則上只能加選不

能退選。如有特殊事由，須以特殊個案人工方式辦理退選。 

2.上修人工加選及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 

(1)上修人工加選：轉學生、休復學學生、成績優異者(指前一

學期學業及操性成績平均皆八十分以上，且學業成績名

次在所屬學系該年級前百分之十者)，得徵求授課教師及

系所主管同意，修習「原系所較高年級課程」，由學生所

屬系所受理，以人工作業進行加選。 

(2)特殊個案人工加退選：學生若有特殊事由得徵求授課教師

及開課單位主管同意，由開課單位(院、系、所、學位學

程、中心等)以人工作業辦理加退選。 

二、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課程綱要規定課程辦理，並符合本校學

則規定之學期修習總學分規定，各學制學期修習總學分上下限分

別如下。 

（一）學士學生：第一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不得多於二

十八學分。第二、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不得

多於二十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

於二十五學分。但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各班級前四分之一名

次以內且無終止學習者，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另行繳費修習

之輔系或學程學分不列入前述修習學分上限計算。轉學生之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名次，以其原就讀學校之學期學業平

均成績班級名次為依據。 

（二）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一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



研究生己修滿系所規定畢業學分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三) 依本校學則第四十六條：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

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已修足該學系規定之科目及

學分數，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且至少

應選修一個科目。 

三、學生應於選課結束後，自行上網確認選課清單。 

四、學生得依本校「國立臺東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辦理跨校選課。 

五、學生得依「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辦理跨修不同學制課程。 

控制重點 一、學生選課作業是否於規定期間內辦理。 

二、學生選課學分數是否符合學期規定總學分數。 

三、學生選課是否上網確認選課清單。 

四、學生跨校選課是否依規定辦理。 

五、日間部學生與進修學制學生得互選課程是否依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一、國立臺東大學學則 

二、國立臺東大學選課要點 

三、國立臺東大學校際選課實施辦法 

四、國立臺東大學學生教學意見反映實施要點 

使用表單 一、上修人工加選及特殊個案加(退)選申請單 

二、國立臺東大學校際選課(本校學生至他校選課)申請表  

三、國立臺東大學校際選課(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申請表 

四、國立臺東大學學生跨部修課申請單 

五、學生擬至少選修 1 科目申請書 

 

  

http://daa.nttu.edu.tw/ezfiles/26/1026/img/271/crossschoolcourse961018.doc
http://daa.nttu.edu.tw/ezfiles/26/1026/img/505/SOPC005.pdf
http://daa.nttu.edu.tw/ezfiles/26/1026/img/505/SOPC006.pdf


新學期課程上網公告
(約每年7月及1月)

教師線上填寫教學大綱上傳
(初選開始10天前為止)

學生網路初選
(開學前，為期1週)

初選結果公告
(開學前)

學生自行上網查詢初選結果

網路加退選結果
每日一階段公告

學生網路加退選
(開學日起1週內辦理)

網路加退選提
前三天

學生填答教學意見調查
(期末考前2週上網填寫)

學生是否填
寫教學意見反映調查

表完整者

餘額加選、上修申請及
特殊個案加退選

(加退選結束後1週內辦理)

承辦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辦理時間：每年8月及1月開始

是

否

學生第二次選課清
單核對線上確認

學生第一次選課清單核對線上確認

教務處【LC02】作業流程圖選課作業 

  



 

  

學生確認選課
結果是否正確

(1)線上即時反映，課務組於線
上統一回覆建議處理方式訊息。
(2)親洽開課單位或課務組。

否

完成

以校務系統所存資料為準。

是
(無異常狀況者)



教務處【LC02】作業流程圖 

選課作業－本校生至校外選課作業 

 

 

 

 

 

 

 

 

 

 

 

 

 

 

 

 

 

 

 

 

 

 

 

 

 

 

 

 

 

 

 

 

 

 

 

  

校際選課作業 

(本校至他校選課) 

確認欲修課課程為

本校未開課之課程 

本校學生 

1.填寫校際選課申請表  (本校至外校選課) 

2.檢附他校開課資料及課程大綱 

 本校學生 
 

開課單位審核是

否同意抵認併計

畢業學分 

 

學生所屬系

所主任簽核 

課務組審查是

否符合規定 

註冊組複核學分抵

認是否符合規定 

教務長核定是否

准予至他校選課 

申請表

退還學

生 

學生持本校核准之申請表

至接受校際選課之學校辦

理審核並繳費蓋章 

本校學生 

1.申請表正本繳回本校課務組 

2.影本一份繳回本校註冊組存查

3.影本一份由學生留存 

本校學生/課務組/註冊組 

課務組承辦人輸入校際選

課資料 

課務組 

他校成績寄達本校後，註

冊組承辦人輸入學生成績 

註冊組 

完成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教務處【LC02】作業流程圖 

選課作業－外校生至本校選課作業 
 

 

 

 

 

 

 

 

 

 

 

 

 

 

 

 

 

 

 

 

 

 

 

 

 

 

 

 

 

 

 

 

 

  

校際選課作業 

(他校至本校) 

填寫本校校際選課申請表 

他校學生 

本校任課教師簽

核(是否同意選

課) 

開課學系簽核

(是否同意) 

課務組複核 

註冊組複核 

教務長核定 
申請

表退

還學

生 

繳交學分費 

出納組 

1.申請表正本繳回本校課務組辦 

  理人工加選 

2.申請表影本送本校註冊組存查 

3.申請表影本由學生送所屬學校

註冊組存查及學生本人留存 

本校學生/課務組/註冊組 

教師提交成績後由本校註冊組寄

發成績單到學生所屬學校註冊組 

註冊組 

完成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學生所屬

學校簽核 

是 

否 



 

教務處【LC02】作業流程圖 

選課作業－日間部學生跨修進修學制課程申請作業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日間部學生跨修 

進修學制課程 

任課教師簽核 

申請表退

還學生 

1.填寫跨修加選單 

2.檢附：當學期選課清單 

本校研究生 

出納組(收費章) 

課務組審核加選課程及抵認課程資料 

課務組 

完成 

系所主管簽核 

課務組簽核 

註冊組簽核 

教務長簽核 

是 



教務處【LC02】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評估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作業類別(項目)：選課作業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學生選課作業是否於規定期

間內辦理。 
      

(二)學生選課學分數是否符合學

期規定總學分數。 
      

(三)學生選課是否自行上網進行

確認選課清單。 
      

(四)學生跨校選課是否依規定辦

理。 
      

(五)日間部學生與進修學制學生

得互選課程是否依規定辦

理。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

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

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

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